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神华（海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

位置 
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月大村西南侧 建设单位联系人 国工 

项目名称 神华（海南）新能源有限公司神华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农光互补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神华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农光互补项目（二期）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月大村，规划以农业设施为基础，建设集农业生产、光伏

发电、生态农业观光一体化的农业光伏电站。工程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制定的能源发展战略，在向电网输送绿色能源的同时，将极大促

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项目规划容量为 100MW，一期建设 40MW，本期建设 60MW。本项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月大村西南侧约 1.1km。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项目存在

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 

1、生产工艺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公司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化学毒物、物理因素。 

化学毒物：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硫化氢；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 

2、生产环境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环境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夏季高温作业、太阳紫外线辐射造成的眼睛和皮肤伤害等。 

3、劳动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劳动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和作息制度导致的疲劳、控制台、座椅等人机工效学设计不合理所产生的



作业疲劳、长时间视屏作业等。 

4、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拟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过程包括土建工程、光伏支架安装、光伏组件安装、箱式变压器、逆变器、汇流箱安装、升压站施

工及设备安装调试等，使用工具有铲车、挖掘机、混凝土拌合设备、浇注设备、木材加工设备、风钻、电钻、电焊机和切割机等设备，

主要包括电焊作业、风动工具作业、电动工具作业、油漆作业、土方作业、混凝土搅拌、浇注作业等，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有：电焊烟尘、水泥粉尘、矽尘、木粉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苯、甲苯、二甲苯、噪声、手传振动、工频电

场等。 

职业病危害因

素预期接触水

平 

在该拟建项目采取了可研报告所列防护设施和本报告补充措施的建议后，预测该拟建项目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均符合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

议 

一、评价结论 

1、关键控制点 

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职业病危害防护难易程度、可能造成的急性伤害、类比企业检测结果、拟建项目与类比企

业的可比性分析，列出该拟建项目的关键控制点，见表 1。 

表 1  关键控制点 

评价单元 关键控制岗位 关键控制工作地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 

光伏场区 运维值班员 露天巡检区域 夏季高温 

升压站 运维值班员 升压区域 工频电场 



110kV GIS 设备舱 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 

露天区域 夏季高温 

污水处理区域 硫化氢 

2、风险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该项目属于太阳能发电；《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安监总安健〔2012〕

73 号）中将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的其他电力生产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行业，结合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

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3、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工频电场、噪声、硫化氢、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高温等。 

在该拟建项目采取了可研报告所列防护设施和本报告补充措施的建议后，预测该拟建项目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均符合要求。 

4、分项评价结论 

（1） 该拟建项目总体布局合理。 

（2） 该拟建项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3） 该拟建项目建筑卫生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4） 该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5） 该拟建项目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齐全，有通风设施、噪声防护设施、工频电场防护设施等，满足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6） 该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相关内容，在后续的设计中根据本报告补充措施进行完善后，可



满足职业卫生相关标准要求。 

（7） 该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职业健康监护相关内容，在后续的设计中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后，可满足

职业卫生相关规范要求。 

（8） 该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职业病危害个人防护用品相关内容，在后续的设计中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

后，可满足职业卫生相关规范要求。 

（9） 该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辅助用室相关内容，在后续的设计中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后，可满足职业

卫生标准要求。 

（10）该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职业卫生管理相关内容，在后续的设计中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后，可满足职

业卫生规范要求。 

5、总体评价结论 

本评价报告认为该拟建项目在采取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评价报告所提出的补充措施和建议后，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

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二、补充措施及建议 

1、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2）检维修作业过程中，进行电焊作业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或移动式除尘设施，在进行喷漆作业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 

2、个体防护用品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并督促、指导劳动者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不得

发放钱物替代发放职业病防护用品。 

（2）该公司应当健全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加强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发放、使用等管理工作。 

（3）该公司应当根据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制定采购计划，购买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 

（4）该公司应当按照本单位制定的配备标准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并作好登记。 

（5）该公司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等专业知识的培训。 

（6）该公司应当督促劳动者在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前，对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检查，确保外观完好、部件齐全、功能正常。 

（7）该公司应当定期对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劳动者正确使用。 

（8）根据《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该公司存在的作业主要有：低压带电作业（1kV 以下）、高压带电作业（1kV~10kV

带电设备上进行作业时）、高压带电作业（10kV~500kV 带电设备上进行作业时）、噪声作业、野外作业等，该公司可以为劳动者配备如下

个人防护用品。 

表 2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建议表 

序号 作业类别 可以使用的防护用品 建议使用的防护用品 

1 低压带电作业（1kV 以下） 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服 
安全帽（带电绝缘性能）、防冲击

护目镜 

2 
高 压 带

电作业 

1kV~10kV 带电设

备上进行作业时 
安全帽（带电绝缘性能）、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服 

防冲击护目镜、带电作业屏蔽服、

防电弧服 

10kV~500kV 带电

设备上进行作业时 
带电作业屏蔽服 

防强光、紫外线、红外线护目镜或

面罩 



3 噪声作业 耳塞（SNR 值≥10dB） 耳罩（SNR 值≥10dB） 

4 野外作业 
防寒帽、太阳镜、防昆虫手套、防水胶靴、防寒鞋、防水服、

防寒服 

防冲击护目镜，防滑鞋、劳动护肤

剂 

3、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当制定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制定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预案中应包含针对职业性中暑、六氟化硫及其

分解物中毒、六氟化硫导致的窒息、硫化氢中毒的应急内容，根据应急预案或管理制度的要求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并做好演练记

录。 

（2）设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对急救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有条件的企业，每个工作班宜至少安排

l 名急救人员。 

（3）在可能导致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聚积的工作地点设置检测报警装置及和检测报警装置相联锁的事故通风装置，事故通风装置的

通风换气次数在事故状态下不得小于 12 次/小时。 

（4）配备便携式硫化氢检测报警装置，在化粪池或其他污水处理设备处进行清淤或其他需要进入的作业时，先通风再检测，待硫化

氢检测浓度符合要求后方可进入作业。 

（5）在便于取用的工作场所和巡检车辆内配备急救箱，由专人负责对急救箱内的药品进行定期更换，避免使用过期药品。 

（6）夏季时为劳动者提供含盐的清凉饮料。 

（7）与就近的医疗救护机构签订医疗救护协议，以便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护、治疗。 

4、职业健康监护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依法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2）该公司应当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避免劳动者从事

其所禁忌的作业。体检项目包括噪声作业、电工作业等作业应包含的项目。 

表 3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建议表 

序号 作业类别 上岗前体检项目 目标疾病 

1 噪声作业 

（1）症状询问： 

①有无中、外耳疾患史，如有无流脓、流水、耳鸣、耳聋、眩晕等症状； 

②可能影响听力的外伤史、爆震史； 

③药物史，如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妥布霉素、万古霉素、多

粘菌素、氮芥、卡伯、顺铂、利尿酸、水杨酸类、含砷剂、抗疟剂等； 

④中毒史，如一氧化碳等中毒； 

⑤感染史，如流脑、腮腺炎、耳带状疱疹、伤寒、猩红热、麻疹、风疹、梅毒等

疾病史； 

⑥遗传史，如家庭直系亲属中有无耳聋等病史； 

⑦有无噪声接触史及个人防护情况。 

（2）体格检查 

①内科常规检查； 

②耳科常规检查。 

（3）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①必检项目：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清 ALT、纯音听阈测试； 

②选检项目：声导抗、耳声发射。 

职业禁忌证： 

（1）各种原因引起永久性

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 500Hz 、 1000Hz 和

2000Hz 中任一频率的纯

音气导听阈＞25dBHL）； 

（2）高频段 3000Hz、

4000Hz、6000H 双耳平均

听阈≥40 dBHL；（3）传导

性耳聋，平均语频听力损

失≥41 dB。 



2 电工作业 

(1)症状询问：重点询问高血压、心脏病及家族中有无精神病史等；近一年内有无

晕厥发作史。 

(2)体格检查 

a.内科常规检查：重点检查血压、心脏； 

b.神经系统检查：重点检查运动、感觉和平衡功能； 

c.眼科检查：常规检查及色觉； 

d.外科检查：注意四肢关节的运动与灵活程度，特别是手部各关节的运动和灵活程

度。 

(3)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a.必检项目：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清ALT； 

b.选检项目：脑电图(有晕厥史者)、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查。 

职业禁忌证： 

(1)癫痫； 

(2)晕厥(近一年内有晕厥

发作史)； 

(3)2级及以上高血压（未

控制） 

(4)红绿色盲； 

(5)器质性心脏病或心律

失常； 

(6)四肢关节运动功能障

碍。 

3 高温 

（1）症状询问：重点询问有无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及神经系统症状等 

（2）体格检查：内科常规检查，重点进行心血管系统检查 

（3）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a.必检项目：血常规、尿常规、血清ALT、心电图、血糖 

b.选检项目：有甲亢病史或检查有异常者可检查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血清

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激素（TSH） 

职业禁忌证： 

(1)未控制的高血压 

(2)慢性肾炎 

(3)未控制的甲亢 

(4)未控制的糖尿病 

(5)全身瘢痕面积≥20%以

上（工伤标准的八级） 

(6)癫痫 

（3）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异常人员应当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进行复查、调岗等后续处置。 

（4）该公司应当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劳动者。 

（5）该公司应当为劳动者个人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存。 

4、辅助用室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在厂区或居住区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可由更衣间、洗浴间和管理间组成，每个淋浴器的使用人数不得超过 9 人。 

（2）该公司应在休息室、宿舍内或其他适当地点设置更/存衣柜。 

（3）该公司应设置盥洗室或盥洗设备，盥洗水龙头可根据 1 个/31-40 人设置。 

（4）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休息室或休息区。休息室内应设置清洁饮水设施。 

（5）就餐场所的位置不宜距车间过远，但不能与存在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工作场所相邻设置，并应根据就餐人数设置足够数量的洗手

设施。就餐场所及所提供的食品应符合相关的卫生要求。 

（6）厕所不宜距工作地点过远，并应有排臭、防蝇措施。车间内的厕所，一般应为水冲式，同时应设洗手池、洗污池。男厕所可按

25 人设 1 个蹲位，女厕所按 15 人设 1-2 个蹲位。 

5、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该公司应当任命 1 名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2）该公司应当制定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并对其进行有效落实。 

（3）该公司应当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按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职业卫生管理、作业。 

表 4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一览表 

序号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1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2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4）该公司应当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设备，包括噪声、工频电场、高温检测设备，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人员，日

常监测人员应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5）该公司在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应有职业病危害告知相关条款，或者与劳动者签订职业病危害告知书，职业病危害告知书

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6）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该公司应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

业卫生培训，并将培训资料存档备查，培训资料主要包括培训计划、培训通知、培训签到表、考试试卷、培训总结、图片、影视资料等。 

（7）该公司应当设置公告栏，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

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

4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5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6 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7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8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9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10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11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12 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13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期、检测机构名称等。 

（8）该公司应在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地点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可参考下表进行设置。 

表 5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建议表 

评价单元 作业场所 警示标识 

升压站 

升压区域入口处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注意高温 

主变压器旁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 

110kV GIS 舱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注意通风、六氟化硫告知卡 

35kV 高压开关舱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 

35kV 接地变舱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 

站用变及 400V 配电舱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 

SVG 区域巡检点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噪声有害 

35kV 无功补偿设备 SVG 隔离开关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 

光伏场区 

光伏场区入口处 注意工频电场危害、注意高温 

水泵房 噪声有害、戴护耳器 

污水处理区域 硫化氢告知卡、注意通风、当心中毒、噪声有害、戴护耳器 

（9）该公司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表 6  职业卫生档案 

序号 类  别 主要内容 

1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

同时”档案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预评价工作过程报告、评审意见、签到表等；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工作过程报告、评审意见、签到表等； 

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验收工作方案、工作过程报告、检测报告、评审意见、签到表等。 

2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1．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文件； 

2．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任命文件； 

3．职业病防治年度计划及实施方案； 

4．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重点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5．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6．职业病防治经费； 

7．职业病防护设施一览表； 

8．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和检修记录； 

9．个人防护用品的购买、发放使用记录； 

10．工作场所警示标识一览表； 

11．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2．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检查和处理记录； 

13．职业卫生监管意见和落实情况资料。 

3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

案 

1．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计划； 

2．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证明； 

3．劳动者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培训通知、培训教材、培训记录、考试试卷、宣传图片等纸质和摄

录像资料）； 

4．年度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总结。 



4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与检测评价档案 

1．生产工艺流程； 

2．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点分布示意图； 

3．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设备、材料和化学品一览表； 

4．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表； 

5．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记录； 

6．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7．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合同； 

8．职业病危害检测报告、评价报告。 

5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管理档案 

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证书； 

2．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表； 

3. 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结果登记表； 

4．职业病患者、疑似职业病患者一览表； 

5．职业病和疑似职业病人的报告； 

6．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和处理记录； 

7．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汇总表。 

6 
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结果和

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 

劳动者每人一档。 

（10）该公司应当设置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与维护、个人防护用品购买、职业病危害评价与检测、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设备、职业卫生教育培训、职业健康监护、警示标识设置等费用。 

5、施工、设备安装调试过程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 

（1）在土方施工过程中采取喷雾降尘措施，同时对挖掘机、铲车、吊车驾驶仓的密闭性进行定期维护，确保其密闭性良好。 

（2）在进行焊接、切割、喷漆作业时应进行通风，劳动者在作业点的上风侧进行作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配备移动式除尘设备。 



（3）在施工现场便于取用的地点配备急救箱。 

（4）对施工作业人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发放个人防护用品并确保其正确佩戴；对其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包括

现场警示标识告知、合同告知、体检结果告知。 

（5）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施工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职业禁忌证人员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不得安排体检异常人员

从事作业，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6）在作业现场设置“注意通风”、“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粉尘有害”、“当心有毒气体”、“当心工频电场危害”等警示标识。 

（7）施工单位应当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设置职业病防治专项

经费。 

6、其他建议 

该拟建项目在施工前应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并进行评审，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程应当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该拟建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在验收前应当编制验收方案并

在验收前 20 日将验收方案向管辖该建设项目的职业健康监管部门进行书面报告，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

程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